
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- 可受惠於基金的項目 (2016年8月)

擬議項目** 主要內容

1 養殖培訓及實習 ˙

˙

為行業引入新血，提供現代化養殖管理和技術培訓；及

於養殖場提供實習機會，讓參加者能體會實際養殖操作及

掌握基本養殖技術。

2 外海養殖操作 ˙ 於本港較離岸水域引入相關技術試行海魚養殖操作，包括

離岸抗風浪網箱及配套設施。

3 高密度淡水魚養殖 ˙ 以群組方式設計魚塘進行淡水魚養殖，並設立水質處理池

以減低成本開支，提高生產力。

4 有機海魚養殖 ˙ 試行有機海魚養殖，使有機養殖產品能更多元化，以提供

另一持續發展方向供海魚養殖戶參考。

5 新養殖品種 ˙ 引入新養殖品種包括魚類以外其他海產（例如貝類或棘皮

類動物）進行試養，並開發有關技術及進行經濟分析。

6 種苗孵化場 ˙

˙

設立種苗孵化場，以增加本地種苗的供應；及

測試不同生產技術，進行科學和經濟分析，尋找適合本港

使用的種苗孵化技術。

7 開發快速魚病測試套

件及為養殖戶提供魚

病診斷及治理支援

˙

˙

開發分子生物學發展快速魚病測試套件，以檢測及辨認致

病細菌原體；及

建立獸醫支援網絡，為養殖戶處理魚病（包括提供處方）

8 本地水產品推廣 ˙ 聘請專業活動策劃或公共關係機構發展地區性的本地水產

品推廣計劃，當中可包括展銷攤位、試食會、手藝示範等

活動。

9 本地優質水產品的營

銷

˙ 建立本地優質水產品的標準作業程序、統籌相關養殖場的

生產，及發展產品的推廣銷售平台。



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- 可受惠於基金的項目 (2016年8月)

擬議項目** 主要內容

10 設立公用魚排 ˙ 為魚類養殖區內的養殖戶設立公用魚排提供及改善養殖的

基本設施，如淡水供應、電力供應、飼料儲存及初步魚病

診斷。

11 投放生物過濾器 ˙ 在魚類養殖區內投放生物過濾器以穩定水質及吸引魚類聚

集，利便發展養殖業及休閒漁業。

12 發展休閒漁業 ˙ 以署方早前的先導計劃或基金獲批項目為基礎，發展可持

續休閒漁業，並試行商業模式運作。

13 開發南中國海水域的

研究

˙ 調查南中國海的漁業資源狀況，本地漁民到相關水域作業

的可行方案，如適合開發的水域、作業方法及相關法律法

規，以及具體的行動計劃。

** 上述擬議項目僅屬參考性質，若業界或其他申請者有其他符合基金目的的項目申請，

我們都會按基金的審批準則處理。任何申請會否得到基金支持，仍取決於個別申請的

具體內容及是否符合基金的準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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